
 

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管理办法 

（2019 年第 9 次院长办公会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教育部、卫生部、共青团中央《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见》、国家卫生计生委等 22 部委《关于加强心理健

康服务的指导意见》《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服务工作的通知》等

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修）订本办法。 

第二条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大学生的心理特点，通过科学的

方法和途径，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指导，帮助大学生树立心理健康

意识，优化心理品质，增强心理调适能力和社会生活适应能力，预防和缓解心理问题；

帮助大学生处理好环境适应、自我管理、学习成才、人际交往、交友恋爱、求职择业、

人格发展和情绪调节等方面的矛盾和困惑，提高健康水平，促进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

发展。 

第三条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纳入学校德育工作管理体系，建立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危机干预处置工作，着力完善学校、

中心、学院、班级和宿舍五级联动工作机制。 

第四条  心理健康教育以课堂教学、课外教育指导为主要渠道和基本环节，实行

课内与课外、教育与指导、咨询与自助紧密结合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网络和体系。 

第五条  心理健康教育坚持以科学的心理学、教育学和医学为理论基础，防止唯

心主义、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的干扰，确保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正确方向。 
 

第二章  工作机构 
 
第六条  学院设立心理健康教育中心，配备专职人员作为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与咨询工作的骨干力量。 

第七条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是学校组织实施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工作的业务

机构，同时接受上级部门的管理和指导。 

第八条  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全校师生的思政工作，以服务学生、帮助大学生排

解心理困扰、提高大学生的心理素质、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为宗旨。 

第九条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主要工作职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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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设心理健康教育必修课、选修课，纳入教学计划和人才培养方案，并实

行学分制管理，切实巩固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主渠道。全面科学合理的设计心理健

康教育课程，培养学生心理自助和求助的意识与能力，切实提高课程教学的实用性和

有效性； 

（二）开展心理咨询活动，帮助大学生排解、消除心理困惑和心理障碍，进行危

机干预，预防和减少心理危机事件的出现； 

（三）开展心理健康普查和心理测量，建立大学生心理档案，为学生了解个人能

力、兴趣、人格、气质以及心理健康状况提供服务，为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团体

辅导以及改进学校德育工作提供资料和依据； 

（四）编印心理健康教育刊物和资料，开设心理健康教育网页，建设和完善心理

素质教育载体，宣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五）进行大学生心理问题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调查研究，为学校改进和加强德育

工作提供信息服务、对策和建议。 

第十条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既是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阵地，也是实施素质教

育的重要基地。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应当充分发挥其在德育工作中的作用，培养提高大

学生心理调节能力。  

第十一条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要加强与各二级学院的沟通和联系，各二级学院要

大力支持和配合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开展工作，以共同促进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素

质教育。 

第十二条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要加强与各兄弟院校和其他心理服务机构的联系，

开展业务合作或科研与学术交流。  
 

第三章  心理咨询服务 
 
第十三条  心理咨询服务主要包括如下方面的内容： 

（一）发展咨询。帮助心理比较健康、无明显心理冲突、能基本适应环境的学生

更好地认识自我和开发潜能，提高学习和生活质量，以获得更完善的发展； 

（二）适应咨询。帮助心理比较健康、但在学习生活中存在各种烦恼和心理矛盾

的学生解除困扰，减轻压力，改善和提高适应能力； 

（三）障碍咨询。帮助有心理障碍的学生克服障碍，缓解症状，对有需要转介到

精神专科的学生提供转介资源。 

第十四条  心理咨询服务的主要形式有： 

（一）讲授心理健康选修课程或专题讲座和报告； 

（二）个别心理辅导与团体心理辅导； 

（三）电话咨询、信函咨询和网络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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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家现场咨询； 

（五）心理健康普查与心理测量； 

（六）心理健康档案； 

（七）心理行为训练和团体培训； 

（八）学术与科研活动等。 

第十五条  心理咨询中心要充分利用学校的各种媒体和第二课堂活动等途径，广

泛宣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强化学生的参与意识，提高广大学生的兴趣，陶冶学生

高尚的情操，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第十六条  心理咨询活动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工作方

式，努力增强工作的针对性、适应性、主动性和实效性。 
 

第四章  工作人员 
 
第十七条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工作人员包括有专职人员与兼职人员两部分。  

第十八条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专职人员由学校统一组织选聘，录用专职人员应符

合如下条件： 

（一）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以及健全的人格； 

（二）热爱并乐意从事学生心理咨询工作，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工作责任感，有奉

献精神和协作精神，有开拓进取和创新意识； 

（三）具有从事心理咨询或医疗心理保健工作的专业知识并取得硕士学位，但确

因工作需要，特别优秀的心理学专业本科毕业生或者心理学、医学专业本科毕业以后

从事心理学教学、学生工作、医疗心理保健工作多年并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者可以放宽

学历条件； 

（四）具有一定教学、科研能力和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第十九条  心理咨询专职人员是学校教师的组成部分，是组织实施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和开展心理咨询服务活动的主要力量，享受教师的有关待遇。 

第二十条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可以聘任本校心理学教师、在读心理学专业研究生

和经过心理咨询专业培训的学生政工干部作为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第二十一条  心理咨询工作人员必须恪守如下职业道德和纪律规范：  

（一）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禁止宣扬和采用迷信、虚幻、神灵等一切非科学的

理论和方法； 

（二）忠于职守，尽职尽责，热情、真诚、耐心、认真地为来访者服务；  

（三）尊重来访者的人格、权利和隐私，对来访者个人的信息和资料予以保密，

确因工作或研究需要而使用咨询资料时，应以确保当事人的隐私权等民事权利不受侵

害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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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实施有关人格、智力、情绪和心理健康等心理测试时，均应向受试者说

明测试的目的、程序和注意事项，在测试后应结合测量工具的信度、效度及适用性将

测试结果向受试者作出反馈和客观适当的解释，但解释时不得使用极端的词汇，不得

夸大心理测量工具的效用，不得随意给来访者作出有关精神疾病的诊断，不得对来访

者的心理问题妄下结论； 

（五）在与来访者建立咨询关系或实施心理治疗之前，应告知来访者此次咨询或

治疗的目的、规则和注意事项；对问题的界定、预期的目标、采取的措施以及可能出

现的结果，应当告知当事人，并与当事人协商以求达成一致意见；若治疗属实验性或

研究性的，应经当事人同意之后方可进行； 

（六）在咨询过程中，如发现来访者情绪不稳、行为反常、有自残、自杀或伤害

他人的倾向以及其他危机个案时，应立即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干预，并将情况及时报

告学生所在学院和学生工作部； 

（七）在咨询过程中，如感到无法帮助来访者或来访者的问题已超出心理咨询中

心的服务范围时，应及时终止咨询关系，转给专家或其他有关机构处理，并及时向有

关方面报告或通报； 

（八）在咨询工作中坚持客观性原则，注意保持角色的一致性，不将个人的情感、

好恶掺杂在工作之中，不代当事人作决定，不与当事人发生非咨询的或不正当的关系。 
 

第五章  保障条件 
 
第二十二条  心理咨询专职人员由学院给予固定编制。学院通过专、兼、聘等多

种形式，建设一支以少量精干专职教师为骨干，专兼结合、专业互补、相对稳定的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 

第二十三条  心理咨询专职人员可以开设和讲授心理健康教育课。 

第二十四条  设立心理健康教育专项经费，该经费列入学校一级预算。 

第二十五条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聘任本校教师讲授心理健康课、培训课、专题讲

座和心理咨询等工作给予合理报酬。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聘任学生从事相关辅助工作，

可从勤工助学经费中给予适当补助。 

第二十六条  加强对从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专、兼职教师的培训以及对学

生政工干部进行心理保健的业务培训，培训工作列入学工部培训计划。从事心理健康

教育的教师应当加强自身的业务修养和道德修养，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专业水

平和人格魅力。 

第二十七条  加强调查研究，努力增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针对性、适应性、主

动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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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起施行。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由学校心理咨询中心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可以根据本规定和工作需要，制定具体制度、实施

细则和其它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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